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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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 

國家語言

發展法 

積極改善 

語言消逝及

斷層危機 

尊重 

國家多元文化

發展及語言文

化多樣性 

落實 

語言權為 

基本人權 

推動文化平權

及 

文化近用 

建構通盤性法案，以支持國家語言政策制定，並提供國家語言

傳承、復振與發展所需資源，強化多元文化發展之施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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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擬具「語言平等法」草案 

90年 

• 行政院核示將「語言平等法」研議、制定等事項移由文建會主政 

92年 

• 行政院召開審查會議通過，後因立法院法案屆期不連續之故而撤案 

96年 

• 立法委員陸續於立法院提案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 

105年 

• 文化部廣泛徵集各界意見、辦理公聽會、座談會及諮詢會議共計13場次 

106年2-6月 

• 彙整各界意見後草擬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並於7月3日公告。另於7月23日辦
理1場全國性公聽會(第8場) 

106年7月 

• 研修草案內容及辦理相關法制作業事宜，於10月6日函送行政院審查 

106年8、9、10月 

• 11月15日行政院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審查」竣事 

106年11月 

立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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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言

發展法 

政府基

礎工作 
國家語

言範疇 

特別保

障措施 

保存與

推廣 

強化教

學資源 

保障使

用權利 

提升使

用能力 

本法草案共計17條，依執行項目可分為七大項目 

法案重點 

賦予臺灣各固有族
群之自然語言(含臺
灣手語)法制地位 

保障面臨傳承危機
之國家語言得以傳
承、復振與發展 

國家語言之調查機
制、建立資料庫、
整合書寫系統 

健全國家語言教育、
師資及學習資源 

提供使用機會，加
強多元語言之公共
服務 

積極推廣及提升人
民使用國家語言能
力 

規範推動國家語言
事務之各專責單位
應執行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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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效益 

一、保障族群權益，提升臺灣民主價值： 

• 從文化平權的角度進一步考量，臺灣各族群語言應該同

樣受到保障，且應更進一步思考弱勢族群的文化權益及

嘉惠需要使用的群體，以提升臺灣民主價值。 

二、改善語言斷層危機，促進多元文化發展 

• 彌補過去因一元化的語言政策造成臺灣本土語言急速流

失之傷害外，亦希望能基於尊重文化多元性的立場，營

造多元語言友善環境，讓臺灣不同族群的歷史與文化，

能夠世代傳承，並豐富這塊土地的未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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